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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羊核心育种场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心群要求、个体登记、性能测定、选种、遗传交流、管理要求和数据管

理。 

本文件适用于肉羊核心群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Y/T 682         畜禽场场地设计技术规范 

NY/T 816         肉羊饲养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1236        绵、山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NY/T 3052        舍饲肉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核心群要求 

4.1  基础母羊数量 

4.1.1绵羊地方品种或培育品种不少于 1200 只。 

4.1.2山羊地方品种或培育品种不少于 800 只。 

4.1.3绵羊或山羊引进品种不少于 800 只。 

4.2  体型外貌 

应符合本品种特征和种用要求，种群健康。 

4.3  系谱 

至少 3个世代的系谱及来源清楚。 

4.4  测定数量 

每年绵羊不低于 800只，山羊不低于 600只。 

4.5  档案 

包括系谱档案、生产性能测定记录、繁殖记录、疫病监测、防疫记录、工作记录。 

5  个体登记 

应按《肉羊品种场内登记办法（试行）》（牧站（牧）〔2018〕94 号）的规定执行。 

6  性能测定 



 

 

6.1  繁殖性能。包括初配月龄、产羔率、受胎率、情期受胎率、产羔间隔、睾丸围、精子

活率、精子密度、精子畸形率。 

6.2  生长性能。包括初生重，断奶重，6月龄、12月龄、18月龄体重体尺和外貌评分。  

6.3  肥育性状。肥育开始、结束及屠宰时的体重、日增重、饲料转化率。 

6.4  胴体性状。包括胴体重、屠宰率、净肉率、骨肉比、背脂厚、眼肌面积。 

6.5  肉质性状。包括肉色、pH、滴水损失、熟肉率、剪切力。 

7  选种 

7.1  遗传评估   

在表型选择和系谱选择基础上，定期利用育种数据管理软件，估计羊只个体各性状育种

值。 

7.2  后备羊选留   

以遗传评估结果结合体型外貌，选留后备公羊，应选择排名前 15% 。 

8  遗传交流  

8.1  包括将其他场优秀种羊或精液引入本场育种核心群，或将本场优秀种羊或精液提供给

其他核心育种场。 

8.2  参与遗传交流的种羊应经过生长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系谱清晰的优秀健康合格的种

羊。 

9  管理要求 

9.1  育种场建设应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NY/T1167 的要求，应按 NY/T 682 的

规定执行，应有相应的育种设施设备。 

9.2  应有专门育种部门和专职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学科知识，

技术人员应具有育种工作经验。 

9.3  生活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9.4  性能测定应按 NY/T 1236 的规定执行。 

9.5  饲养应按 GB5749、NY/T 816 、NY/T 3052 的规定执行。 

9.6  环境及卫生控制。应按 NY/T 1167 的规定执行。 

9.7  疫病净化和防控应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参照《动物疫病净化示范场评估标准（试行）》（疫控监〔2021〕4号）执行。 

10  数据管理  

10.1  应有完整准确的育种记录，养殖档案齐全。 

10.2  数据包括人员管理，核心群的个体基本信息，生产性能测定和繁殖等信息。 

10.3  应配备专用计算机和育种数据管理软件系统， 数据应及时录入系统。定期向国家或

省种羊遗传评估中心上传测定及遗传评定数据。 

  

 

 


